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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文件 
机械工程学院〔2021〕1 号 

 

 

关于印发《机械工程学院教职员工考勤 

暂行规定（修订）》的通知 

 

各系部： 

《机械工程学院教职员工考勤暂行规定（修订）》已经学院

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机械工程学院 

                           2021 年 3 月 22日 

 

机械工程学院                       2021年 3月 22日印发 
 

 



2 

 

机械工程学院教职员工考勤暂行规定（修订） 

为进一步提升学院的规范化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严肃劳动纪律，确

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常熟理工学院教职员工考勤暂行规定》（常

理工人〔2014〕4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章    工作时间 

第一条  实行定时工作制。每周五个工作日，即周一至周五上班，周

六、周日休息。实行坐班制的教职员工，一律按规定工作时间准时上下班。

如晚上或双休日或短学期有上课任务的，根据学校教学安排要求执行。如

有其他特殊情况，由学院分管领导规定工作时间并报学院备案。 

第二条  不实行坐班制的专任教师，在有课务、教研活动、政治学习、

各种会议、社会活动、公益劳动及学校或学院临时通知要求到校的时间里，

应准时上下班。参加学校、学院或系部组织的活动，原则上要提前十分钟

到场。 

第二章    法定休假 

第三条  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按照国务院及上级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放假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中，每个教职员工都有参加值班和处理本职工

作的义务。坐班制管理人员与实验教辅人员，根据需要认真参加学院安排

的值班或从事工作；不坐班的专任教师，视需要可以考虑安排。 

第四条  探亲假、婚假、丧假、产假和各种节育手术休假等严格按照

《常熟理工学院教职员工考勤暂行规定》（常理工人〔2014〕4 号）的文

件执行。 

第三章    缺勤管理 

第五条  事假 

1.在规定假期以外因私事离开工作岗位，办理请假手续获准的，计作

事假。 

2.教职员工经批准参加与本职工作、学校工作无关的学术活动、文体

活动及各种民间性质的会议等，离职离岗期间，计作事假。 

3.育龄妇女未落实上环、结扎、药具等有效避孕节育措施和未婚先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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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的人流、引产，其休息时间计作事假。 

第六条  病假 

1.教职员工患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获准，休息

期间计作病假。病假从医院出具病休建议书之日起算（包括双休日、节假

日）。 

2.若上班后因患同一种疾病不能坚持工作一个月或一天八小时工作

者，病假时间连续计算。 

第七条  旷工 

1.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获准而擅自离岗者计作旷工。是否请假并准假，

一律以书面请假或网上审批手续为准。 

2.未按规定审批权限办理请假手续，超出部分，计作旷工。 

3.教学人员无故旷课按照学校教学事故的有关规定认定上报处理。 

4.以不正当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假期者，所办手续无效，计作旷工。 

第八条  对事假、病假、旷工的处理按照《常熟理工学院教职员工考

勤暂行规定》（常理工人〔2014〕4 号）的文件和《常熟理工学院教职工

年度考核暂行规定》有关条款执行。 

第四章    审批认定 

第九条  教职员工因事请假，应填写书面请假单或网上申请表，并直

接报学院书记或院长审批。休假结束后要及时办理销假手续（电话或微信

等告知学院办公室主任即可）。如有系部组织的教研活动，考勤工作由系

部主任负责，活动后把考勤结果报学院备案，计入日常考勤。 

请假三天及三天以内，由学院主要领导审批；三天以上、一周以内，

由学院负责人签署意见，教学人员报教务处，其他人员报人事处核准；一

周以上分别由教务处、人事处转呈校分管领导或学院联系领导批准。 

无特殊原因，事假一般不得在事后补假。事假期间确有意外原因需延

长事假而无法到校办理续假手续的，应在事假到期前电告学院，上班后按

审批权限及时补办请假手续。 

教职员工因事短时间（半天以内）离职离校，须向学院主要领导口头

请假或作说明。 

第十条  教职员工因病需休息，凭市、县级以上医院病休建议书到学

院办理病假手续。教学人员由学院报教务处备案，其他人员报人事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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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因重、急病不能到校请假，应及时设法通知学院，病愈后补办

病假手续。 

第十一条  教职员工婚假凭《结婚证书》，产假（包括产前假、产后

假）凭《准生证》、《出生证》，引产假凭医院引产证明，到校计划生育

领导小组组长处办理休假手续并报学院备案。 

第十二条  群众团体、各种兴趣小组活动，一般应安排在课外活动时

间进行，需占用其他工作时间组织文娱、体育等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员应

向学院主要领导请假并获准。 

第十三条  由学院委派或组织外出参加的学习调研、学术会议、论证

会、报告会、洽谈会等，以公假认定。 

第十四条  教职员工个人参加的相关学术会议、论证会、报告会、洽

谈会等，凭会议通知函或其他相关材料到学院主要领导处审批，以事假认

定。 

第十五条  教职员工因直系亲属（父母、配偶父母、配偶、子女）有

重大变故请假，经学院领导审批的，不计入事假、病假。 

第十六条  每名教职员工每学期事假累计不得超过两次，超过部分视

为旷工。 

第十七条  其他特殊情况需请假的，可直接跟学院主要领导办理。 

第五章    考勤管理 

第十八条  教职员工考勤由学院办公室管理，并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考勤员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做好考勤工作。

要认真做好记载、统计和汇总，及时公布考勤结果。 

第二十条  教职员工应严格遵守本规定并认真做好对应工作。 

第二十一条  考勤结果与绩效考核挂钩，按学院绩效考核文件规定执

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当日起实行，由学院负责解释。 

 

 

机械工程学院 

2021年 3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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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机械工程学院教职员工请假单 

 

姓 名  系 部  联系电话  

请假 

事由 

 

 
请假 

时间 
 

系部 

主任 

意见 

 

 

 

                        签  名： 

                        日  期： 

 

学院 

领导 

意见 

 

 

                  签  名： 

□公假    □事假    □病假       日  期： 

 

备注  

注：审批结束后请交至学院办公室。 


